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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dong�Sinoglory�Health�Food�Co.,�Ltd.

注册资本 12,341万元

法定代表人 吴洪祥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00年 12月 8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09年 4月 10日

住所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鸿图街 19号

营业范围

食品加工用植物蛋白（GB�20371-2016）、大豆油（GB1535）生产、销售；大豆购销；吹瓶生产、

销售；大豆膳食纤维、低温豆粕、大豆磷脂、低温脱脂白豆片、大豆多糖、大豆深加工系列产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 含茶制品的代用茶的生产、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上述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邮政编码 252400

电话 0635-2909010

传真号码 0635-2909033

公司网站域名 china-protein.com

网址 www.sinoglorygroup.com

电子邮箱 sinoglory@sinoglorygroup.com

二、发行人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本公司系由阿华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3 月 30日，

阿华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名称由“山东阿华保健品有限公司” 变更为

“山东嘉华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公司实收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折合

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3,000万元，公司总股本为人民币 3,000万元。

2009 年 4 月 1 日， 山东舜天信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验资报

告》（鲁舜诚聊会验字[2009]第 102 号），确认截至 2009 年 4 月 1 日，股份公

司股东已按照章程规定认购了公司股份 3,000 万股，公司实收股本 3,000 万

元；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3,000万元已全部到位。

2009 年 4月 10日，公司在聊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注册登记，

领取了注册号为“37152201800518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

股份公司设立时，公司的发起人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发起人名称 股份数量（股）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嘉华投资 12,600,000 42.00 净资产折股

2 赵晓民 4,500,000 15.00 净资产折股

3 张效伟 4,500,000 15.00 净资产折股

4 贾辉 2,700,000 9.00 净资产折股

5 李广庆 2,100,000 7.00 净资产折股

6 孟建国 1,500,000 5.00 净资产折股

7 张红彦 1,500,000 5.00 净资产折股

8 习文社 600,000 2.00 净资产折股

合计 30,000,000 100.00

上述发起人的具体情况参见招股意向书 “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

“七、发起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之“（一）发起人的基本情况” 相关内容。

（三）发行人改制设立前，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业务

公司的发起人为嘉华投资、赵晓民、张效伟、贾辉、李广庆、孟建国、张红彦

和习文社。

嘉华投资在发行人成立前拥有的主要资产为长期投资及其他应收款，主

要从事对外投资业务。

除嘉华投资外，公司其余发起人均为自然人。股份公司设立前，嘉华投资、

赵晓民、张效伟、贾辉、孟建国、李广庆、习文社持有新嘉华集团股权，贾辉、李

广庆、孟建国、张红彦、习文社持有嘉华油脂股权。 新嘉华集团主要从事豆制

品、食用植物油、植物蛋白及相关制品的生产、销售业务；嘉华油脂主要从事食

用植物油、低温豆粕的生产、销售业务。

（四）发行人设立时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业务

发行人系由阿华有限整体变更设立，承继了阿华有限的所有业务。发行人

整体变更时拥有的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及无形

资产等，实际从事以大豆分离蛋白生产为主的大豆深加工业务。

（五）发行人设立后，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新嘉华集团为公司主要发起人嘉华投资、赵晓民、张效伟、贾辉、孟建国、

李广庆、习文社投资的公司。 为提高管理效率，同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2010

年 8 月，嘉华股份完成了对新嘉华集团的吸收合并，新嘉华集团相关人员、业

务及资产转移至发行人，合并后股份公司存续，新嘉华集团注销。

发行人设立之后，主要发起人贾辉、李广庆、孟建国、张红彦、习文社逐步

转让嘉华油脂股权并全部退出。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嘉华投资、赵晓民、张效伟、贾辉、李广庆、

孟建国、 张红彦和习文社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不存在从事相同或类似业

务的情况。

（六）改制前原企业的业务流程、改制后发行人的业务流程，以及原企业

和发行人业务流程间的联系

发行人系由阿华有限整体变更设立，承继了阿华有限的所有业务。改制前

后公司业务流程未发生变化。 公司业务流程请参见招股意向书“第六节 业务

与技术” 之“一、发行人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设立以来的变化情况” 。

（七）公司成立以来，在生产经营方面与主要发起人的关联关系及演变情

况

发行人自设立以来，主要业务完全独立于主要发起人，在生产经营方面不

存在依赖发起人股东的情形。

除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已经披露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以外， 发行人在生

产经营方面与主要发起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具体内

容请参见招股意向书 “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之 “三、 关联交易情

况” 。

（八）发起人出资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办理情况

发行人系由阿华有限整体变更设立， 依法承继了阿华有限的全部资产和

负债。 发行人设立时，发起人的出资情况已由山东舜天信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出具《验资报告》（鲁舜诚聊会验字[2009]第 102 号）审验。 截至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阿华有限的主要资产、人员等均已转入发行人，资产权属

的变更均已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问题。

三、发行人股本结构的形成、变化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股本形成和变化情况

1、有限责任公司阶段的股本演变概览

2、股份有限公司阶段的股本演变概览：

（二）历史沿革中存在的股份代持及解除情况

公司历史沿革中不存在股份代持情况。

（三）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四）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情况

1、2016 年 8 月，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2016 年 3 月 10日和 2016 年 3 月 25 日，嘉华股份分别召开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同意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并纳入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管。

2016 年 7 月 28 日，公司取得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核发的《关于同意山东嘉华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6260号），同意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

2016 年 8 月 16 日起，公司股票以协议转让方式正式在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开转让，证券简称为“嘉华股份” ，股份代码为 838891。

2、2019 年 2 月，嘉华股份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 月 14日召开董事会、2019 年 1 月 30日召开股东

大会，同意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提交终止股票挂牌申请。

2019 年 2 月 20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

于同意山东嘉华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9]585 号），公司自 2019 年 2 月 25 日起终止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挂牌期间，公司未受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处罚。

（五）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12,341 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4,114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

（一）发行前股东 123,410,000 100.00 123,410,000 75.00

其中：吴洪祥 29,004,322 23.50 29,004,322 17.63

民韵嘉华 9,350,000 7.58 9,350,000 5.68

李广庆 7,184,378 5.82 7,184,378 4.37

贾辉 7,051,455 5.71 7,051,455 4.29

黄瑞华 6,849,570 5.55 6,849,570 4.16

高泽林 6,839,100 5.54 6,839,100 4.16

张效伟 6,097,500 4.94 6,097,500 3.71

孟海东 4,480,000 3.63 4,480,000 2.72

邵金才 4,000,000 3.24 4,000,000 2.43

耿波 2,800,000 2.27 2,800,000 1.70

陈春佳 2,446,949 1.98 2,446,949 1.49

贺兰芝 2,400,000 1.94 2,400,000 1.46

赵珂欣 2,400,000 1.94 2,400,000 1.46

赵冬杰 2,400,000 1.94 2,400,000 1.46

习文社 1,792,000 1.45 1,792,000 1.09

王新丽 1,597,406 1.29 1,597,406 0.97

邵海燕 1,597,406 1.29 1,597,406 0.97

鲁信创投 1,500,000 1.22 1,500,000 0.91

隆门创投 1,500,000 1.22 1,500,000 0.91

田丰 1,414,806 1.15 1,414,806 0.86

种洪星 1,200,000 0.97 1,200,000 0.73

王广华 1,200,000 0.97 1,200,000 0.73

袁明荣 1,200,000 0.97 1,200,000 0.73

周蕴颖 1,198,054 0.97 1,198,054 0.73

吴洪力 1,198,054 0.97 1,198,054 0.73

曹连锋 800,000 0.65 800,000 0.49

李吉军 800,000 0.65 800,000 0.49

王阳 800,000 0.65 800,000 0.49

韩珺昕 800,000 0.65 800,000 0.49

徐娜 800,000 0.65 800,000 0.49

刘宁 800,000 0.65 800,000 0.49

岳耀秋 800,000 0.65 800,000 0.49

冯永献 800,000 0.65 800,000 0.49

冯峰 800,000 0.65 800,000 0.49

朱长富 800,000 0.65 800,000 0.49

常金鑫 800,000 0.65 800,000 0.49

冯昌友 800,000 0.65 800,000 0.49

杨发明 800,000 0.65 800,000 0.49

张钊 800,000 0.65 800,000 0.49

李乃雨 400,000 0.32 400,000 0.24

陈云 400,000 0.32 400,000 0.24

申汉举 400,000 0.32 400,000 0.24

张秀芹 400,000 0.32 400,000 0.24

张本国 400,000 0.32 400,000 0.24

张行军 400,000 0.32 400,000 0.24

宋永胜 400,000 0.32 400,000 0.24

陈林 200,000 0.16 200,000 0.12

何龙飞 200,000 0.16 200,000 0.12

王才立 100,000 0.08 100,000 0.06

安志国 99,000 0.08 99,000 0.06

朱露 60,000 0.05 60,000 0.04

汤艳超 50,000 0.04 50,000 0.03

无限售条件

的股份

（二）社会公众股 - - 41,140,000 25.00

合计 123,410,000 100.00 164,550,000 100.00

（六）发行人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1 吴洪祥 29,004,322 23.50%

2 民韵嘉华 9,350,000 7.58%

3 李广庆 7,184,378 5.82%

4 贾 辉 7,051,455 5.71%

5 黄瑞华 6,849,570 5.55%

6 高泽林 6,839,100 5.54%

7 张效伟 6,097,500 4.94%

8 孟海东 4,480,000 3.63%

9 邵金才 4,000,000 3.24%

10 耿 波 2,800,000 2.27%

合计 83,656,325 67.79%

（七）发行人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处担任的职务

本次发行前， 公司前十名直接持股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公司担任的职务情

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本公司任职情况

1 吴洪祥 29,004,322 23.50%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2 李广庆 7,184,378 5.82% 董事、总经理

3 贾 辉 7,051,455 5.71% 监事会主席

4 黄瑞华 6,849,570 5.55% 无

5 高泽林 6,839,100 5.54% 市场总监

6 张效伟 6,097,500 4.94% 副董事长

7 孟海东 4,480,000 3.63% 无

8 邵金才 4,000,000 3.24% 无

9 耿 波 2,800,000 2.27% 无

10 陈春佳 2,446,949 1.98% 无

合计 76,753,274 62.18% -

（八）国有股份、外资股份及战略投资者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总股本中无国有股份、外资股份，

股东中不存在战略投资者。

（九）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下：吴洪力系

吴洪祥之弟弟；赵冬杰、赵珂欣系黄瑞华之子、女，公司发起人赵晓民与黄瑞华

为夫妻关系，赵晓民与赵冬杰、赵珂欣为父子、父女关系；耿波系赵冬杰之姑

父； 陈春佳系张效伟之配偶。 上述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持有公司股权情况如

下：

序号 姓名 与本公司关系 持有本公司股份数（股） 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

1 吴洪祥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29,004,322 23.50%

2 吴洪力 吴洪祥之弟弟 1,198,054 0.97%

3 黄瑞华 实际控制人 6,849,570 5.55%

4 赵冬杰 董事、黄瑞华之子 2,400,000 1.94%

5 赵珂欣 黄瑞华之女 2,400,000 1.94%

6 耿波 赵冬杰之姑父 2,800,000 2.27%

7 张效伟 副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6,097,500 4.94%

8 陈春佳 张效伟之配偶 2,446,949 1.98%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他直接或间接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参见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第二节 重大事项提示” 之“一、发行前股东股份限售安排、自愿

锁定股份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

（十一）本次发行前股东的其他信息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就持股主体情况承诺如下：

1、 发行人的直接股东及间接股东均具备持有发行人股份的主体资格，公

司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2、除下述情形外，发行人的直接股东及间接股东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

人、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

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亲属关系、关联关系、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利益

输送安排，不存在对赌协议等特殊协议或安排，不存在纠纷或潜在争议；

（1）发行人直接股东吴洪力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吴洪祥为兄弟关

系；

（2）发行人直接股东赵珂欣系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黄瑞华之女、发行人董

事赵冬杰之妹；

（3）发行人直接股东耿波系发行人董事赵冬杰之姑父；

（4）发行人直接股东陈春佳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张效伟系夫妻关

系。

3、不存在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直接

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4、不存在以公司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

四、发行人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设立以来的变化情况

（一）主营业务

公司是以大豆蛋白为主要产品的大豆深加工企业， 拥有二十余年的大豆

深加工研发和生产经验。 公司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与国内知名企业如双汇发

展、安井食品、中粮集团、金龙鱼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销往国际市

场，主要产品大豆蛋白和大豆膳食纤维远销美国、日本、欧盟、澳大利亚、俄罗

斯、南非、中亚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以大豆蛋白产品为基础， 在持续提高大豆蛋白产品工艺水平和产能

规模的同时，实现了大豆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大豆蛋白的清洁化生产，并成功开

发出大豆膳食纤维、大豆拉丝蛋白等新产品。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现已形成从

大豆收储、低温食用豆粕加工和大豆油提炼到大豆蛋白、大豆膳食纤维研发、

生产、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

公司坚持以科技促发展， 持续进行大豆深加工产品的研发， 提升产品品

质，致力于成为以大豆蛋白系列产品为基础，以持续拓展大豆蛋白应用领域、

强化大豆深加工产业链条为未来发展动力的大豆深加工企业。

（二）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为大豆蛋白，除此之外还生产大豆膳食纤维、大豆油、低温

食用豆粕等，具体情况如下：

1、大豆蛋白

大豆蛋白是以低温食用豆粕为原料生产的一类高蛋白食品配料， 包括大

豆分离蛋白、大豆浓缩蛋白和大豆组织蛋白等，其蛋白含量很高，其中大豆分

离蛋白的蛋白质含量可达 90%（干基） 以上。 大豆蛋白中的氨基酸种类有近

20种，除了人体必需的 8 种必需氨基酸外，还含有婴儿必需的氨基酸组氨酸，

对促进人体健康、均衡营养、增强体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除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之外，大豆蛋白还具有多种功能特性，如凝胶性、

吸水性、吸油性、溶解性、起泡性、分散性等，使其在诸多行业尤其是食品加工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公司大豆蛋白产品以大豆分离蛋白为主，主要应用于以下

领域：

（1）肉制品加工

肉制品加工是大豆蛋白产品的重要应用领域， 公司大豆蛋白产品具有良

好的凝胶、分散和保水保油等特性，可以结合自身 3-5 倍甚至更多的水分形成

凝胶体，又可与自身 2-5 倍油脂形成好的乳化体系，以斩拌、注射、滚揉等多种

方式添加至肉制品后，可改善肉制品组织结构和口感，均衡肉制品动植物蛋白

的营养构成比例。

（2）豆制品类休闲食品

豆制品类休闲食品为素食类食品，一般以大豆蛋白为主料，采用卤制、炒

拌、调味等手段制作，既可用于传统菜肴，又可经真空包装、灭菌后制成小包装

即食食品，既具有独特风味，又具有良好的营养价值。 近年来，以千叶豆腐、休

闲 Q 弹豆干等为代表的新型高蛋白食品发展较快，为此，公司针对性开发了

适宜豆制品类休闲食品的大豆蛋白产品，具有良好的凝胶性和吸水保油性，赋

予产品更高的食用和营养价值，在该领域得到了良好应用。

（3）固体饮料、蛋白棒等营养制品

公司致力于大豆蛋白新品种的研究开发与应用突破，面向固体饮料、蛋白

棒等营养代餐制品市场，研发了一系列色泽白、豆腥味清淡、分散性优、稳定性

好的大豆蛋白新品种，在改善产品加工性能、风味口感以及提高产品营养价值

方面效果明显。

（4）乳制品等其他领域

此外，大豆蛋白产品在乳制品、蛋白饮料、火锅食材及宠物食品领域均有

广泛应用，公司均开发了对应系列产品。

公司大豆蛋白产品以大豆分离蛋白为主， 此外还包括大豆浓缩蛋白和大

豆拉丝蛋白，主要产品及应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大豆蛋白种类 产品种类 产品特点和功能 产品主要应用

大豆分离蛋白

斩拌类肉制品领域专用大豆

分离蛋白

良好的凝胶性和乳化性能，提高产品的保水保

油能力，改善产品的组织结构，改善口感

火腿肠、烤肠、三明治、肉丸、

午餐肉等肉制品加工领域

注射滚揉类肉制品领域专用

大豆分离蛋白

优良的分散性能和较好的凝胶保水性能，兼具

良好的水溶色泽

注射滚揉类肉制品加工领域

新型豆制品领域专用大豆分

离蛋白

优良的凝胶性能和吸水性能

千叶豆腐或豆干、 卤制香丝

等休闲食品

火锅料领域专用大豆分离蛋

白

良好的凝胶性和吸水性能以及良好的水溶色

泽，兼备保水、保油、乳化性能，满足烤肠、肉丸

等加工生产

火锅料等速冻冷链食品

营养制品领域专用大豆分离

蛋白

高分散、高溶解等性能且具有良好的风味和口

感

适用于蛋白营养棒、 固体饮

料、 液体饮料等诸多营养制

品领域

宠物食品领域专用大豆分离

蛋白

良好的分散性能和吸水保水性能 宠物食品加工领域

大豆浓缩蛋白 大豆浓缩蛋白 良好的保水保油性能

肉制品、 烘焙制品及预拌粉

等领域

丝状组织蛋白 大豆拉丝蛋白

优良的纤维化的仿肉组织结构，复水后具有优

良的弹韧性和咀嚼度

肉制品、仿肉制品、植物肉素

食制品等领域

2、大豆膳食纤维

公司大豆膳食纤维产品是由大豆分离蛋白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纤维经脱

水、 干燥、 超微粉碎等工艺加工而成， 其中含有约 10-20%的蛋白质和

60-75%的膳食纤维（均为干基），具有良好的持水性。大豆膳食纤维添加至食

品中能显著增加制品含水量， 改善食品的质构和口感， 可广泛应用于酱类制

品、肉制品、调理食品、烘焙食品及瘦身产品等领域，也可将其进一步深加工制

成可溶性大豆多糖，成为液态饮料良好的稳定剂。

大豆膳食纤维产品加工是公司大豆深加工产业链的重要环节， 通过大豆

膳食纤维生产，不仅可延长公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还可实现资源综合

利用，减少环境污染，实现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3、大豆油

公司大豆蛋白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低温食用豆粕，为把控豆粕质量，保证

豆粕供应的安全性及稳定性， 公司建设了豆粕加工生产线以生产低温食用豆

粕，其主要加工副产品即为大豆油。 公司大豆油为非转基因大豆油，由非转基

因大豆经精选、脱皮、轧胚后采用浸出法提取，再经水化脱胶、真空脱溶等步骤

精炼而成。目前，公司对外销售的大豆油主要包括毛油、三级豆油和一级豆油。

4、低温食用豆粕

低温豆粕产品，是在大豆经脱皮、轧胚浸提油脂后，采用低温脱溶工艺获

得 NSI 值较高的低变性可食用大豆豆粕。低温豆粕应用范围较广泛，主要作为

大豆分离蛋白、 大豆浓缩蛋白、 大豆组织蛋白等大豆蛋白系列产品的加工基

料。 公司生产的低温豆粕在满足自身大豆分离蛋白生产的基础上，少部分直接

对外出售。

（三）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具体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大豆蛋白 85,883.14 69.83% 70,625.61 73.11% 62,264.31 71.74%

大豆油 22,941.69 18.65% 16,368.74 16.94% 13,512.27 15.57%

大豆膳食纤维 6,329.26 5.15% 6,425.60 6.65% 6,362.45 7.33%

低温食用豆粕 3,725.13 3.03% 453.43 0.47% 2,027.71 2.34%

其他 4,113.64 3.34% 2,733.19 2.83% 2,630.10 3.03%

合计 122,992.87 100.00% 96,606.56 100.00% 86,796.84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大豆蛋白、大豆油、大豆膳食纤维和低温食用豆粕合计收入

分别为 84,166.74万元、93,873.38 万元和 118,879.23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例分别为 96.97%、97.17%和 96.66%，为公司的主要产品；公司其他产品主

要为豆皮、磷脂等生产副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保持稳定增长。

（四）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非转基因大豆，此外还有辅料和包装材料等。 公司制订

了完善的《采购管理制度》，对原、辅材料的采购程序、供应商选择、品质控制

等环节进行了明确规定，从源头开始保障产品质量。

（1）采购计划制定

公司通过对原材料市场价格的季节性变化、产品的季节性销量、原材料的

用量需求等关键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在确保满足一个月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库

存量的前提下，合理预计下个月乃至下个季度的采购量。 采购量确定以后，公

司业务部根据当月原材料市场状况以及现货 / 期货市场价格进行分析， 与供

应商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2）合格供应商准入评价

公司对供应商采取分级差异化管理，公司业务部组织三定（定最高最低库

存量，定供应商，定品牌）小组，对供方的原辅料以业绩评价、价格评价、现场评

价、样品检验和质量保证能力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来筛选和评价合格供应商，

并根据不同综合评分确定不同供应商等级，后续公司对供应商采取动态管理。

（3）原材料验收及入库

公司原材料采购入库、 验收由仓库保管员和品控部负责。 采购产品到厂

后，由仓库保管员根据发货清单及采购订单核对到货数量、标签信息、原产地

证明、清真标示并检查运输车辆卫生状况（防护良好、清洁、不得与有毒有害、

非清真、转基因等物品混运），随后通知品控部进行验收后组织卸货。 品控部

则根据国标 GB/T21494、GB/T1535 和《原料辅料及包装材料的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汇编》等要求，对供应商资质、随车检测报告等进行核对，同时对原

料感官、水分、蛋白、非转基因等指标项目严格抽样、检测。 验收合格后由仓库

保管员完成入库手续。

目前， 公司大豆供应商主要是非转基因大豆主产地黑龙江省的大豆贸易

经销商，公司已经与主要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原材料供应渠道

顺畅。

（4）非转基因大豆与转基因大豆区别

非转基因大豆是通过自然界优胜劣汰自然选择基因变化的大豆， 一般呈

椭圆形，颗粒饱满、色泽明黄，主要用于大豆蛋白（分离蛋白、浓缩蛋白）和传

统豆制品加工（如豆腐、腐竹、豆芽等）等。 转基因大豆是指人为的将具有特殊

抗性的基因导入大豆基因组中，使其表现出相应的抗性的大豆，主要用于大豆

油的加工。 基于食品安全考虑，我国对转基因大豆采取谨慎对待，并未批准转

基因大豆的种植。

根据 2017 年我国进口转基因大豆商检新规， 视每条船的运输商检情况、

油厂仓容证、日加工能力等，限制油厂提货量，严格控制无进口许可证的企业

购买进口转基因大豆，控制转基因大豆流向食品领域。 进口转基因大豆主要用

于大豆油的加工。

公司大豆蛋白、大豆油等客户明确原材料必须为非转基因大豆，故公司在

采购环节严格控制，公司采购大豆在到达后，首先取样进行检测是否为非转基

因大豆，检测完成确系非转基因大豆后才允许卸车。 然后在大豆卸货过程中，

再多点位取样，对大豆杂质、蛋白含量等品质进行检测，保证采购大豆均为非

转基因大豆。 公司产品交付时，客户会对转基因成分等相关指标进行检测。

2、生产模式

公司大豆蛋白及大豆膳食纤维生产由蛋白生产技术部负责， 低温食用豆

粕和大豆油由油脂生产技术部负责， 蛋白生产技术部和油脂生产技术部负责

组织实施生产计划， 并对生产安全、 产品质量控制和设备运行等进行全面管

理，各生产车间负责具体生产工作。

公司采用生产计划及以销定产相结合的模式进行生产。 对于低温食用豆

粕，公司主要采用生产计划方式，制定年度及月度生产计划，同时保持适度柔

性，以充分满足大豆蛋白生产需求；对于大豆蛋白及大豆膳食纤维，公司依据

客户订单及交货时间安排制定月计划及周计划， 由生产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生

产，并保证按时交货。 另外，对于一些通用型号产品，公司会少量生产提前备

货。

3、销售模式

对于国内市场，公司采取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对于境外市场，

公司采取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的销售模式。 在直销模式下，公司直接将产品销

售给客户。 在经销模式下，公司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由经销商将产品销往不

同国家和地区，有利于公司快速扩展国际市场。 公司按照客户是否为大豆蛋白

等产品终端用户将客户划分为直销客户和经销客户。 公司经销客户主要为境

内外食品、营养品行业的贸易、供应链相关企业，本公司未与其签订品牌经销

协议，也未约定专门销售本公司产品或提出其对外销售的限制条件，经销商一

般根据下游客户的要求向公司下订单，均为买断式销售。

公司与境内外主要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内销主要面向

国内各地的食品加工企业，包括双汇发展、安井食品、中粮集团、金龙鱼等企

业。 公司外销产品主要出售给国外经销商，再由经销商在欧洲、美洲、日本、澳

大利亚、中亚等国际市场上分销，国外经销商包括 The�Scoular�Company 等，

经销商多为当地实力雄厚、信誉良好、拥有较强的网络分销能力的公司，通过

经销商将公司产品销往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利于公司快速扩展国际市场。 公司

外销结算主要采用 T/T 电汇方式。

定价方面，公司主要依据大豆价格走势采取随行就市的市场化定价，并考

虑长短期报价兼顾原则；此外，对于工艺要求较高、市场上可供给工厂较少的

订制化产品，公司定价相对较高。

报告期内，经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子公司未从事任何境

外经营活动，发行人进出口活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不存在相关仲裁或诉讼事项。

4、物流模式

公司物流模式主要分为客户自提、委托第三方物流公司两种方式。 大豆油

销售主要以客户自提为主，大豆蛋白、大豆膳食纤维以及豆粕销售主要以委托

第三方物流公司为主。

（1）物流供应商的选择策略和定价方法

公司运输方式主要分为公路运输、水路运输和铁路运输三种，主要通过询

比价方式选择供应商。 普通公路运输每次发货前根据不同供应商的报价择优

选取，集装箱运输的供应商与公司签订年度合同，公司根据发货时间、发货量

及供应商的具体情况等进行选择。

公司与主要物流供应商建立了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主要供应商运输价

格的制定考虑运输重量、距离、运输频率、合理的利润率等因素，在此基础上提

出相应报价。 公司在考虑自身产品价格、利润率的基础上，与供应商进行充分

沟通、协商，最终确定运输价格。

（2）公司与物流供应商的结算政策:

运输方式 结算政策

公路运输

普通运输方式：每月 20日结算上月 21日到本月 20日的运费

集装箱运输方式：每月 25日前开具合法的陆运发票，月底结本月发生的运费

水路运输 以一个日历月为一个运费结算周期，即在次月的 20日前，向物流供应商付清上个周期的运费

铁路运输

以一个日历月为一个运费结算周期，即在次月的 20日前，向物流供应商提供上一周期的发票，符合计算日期且货

物已到目的地车站的情况下，支付物流供应商相关运费

（五）发行人主要产品工艺流程图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大豆蛋白、大豆油、大豆膳食纤维和低温食用豆粕。 其

中大豆蛋白、大豆膳食纤维是以低温食用豆粕为原料加工而成，大豆油为低温

豆粕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

1、低温食用豆粕工艺流程

公司大豆低温豆粕生产的工艺流程如下图所示：

2、大豆蛋白工艺流程

（1）大豆分离蛋白

以低温食用豆粕为原料，公司大豆分离蛋白生产的工艺流程如下图所示：

（2）大豆浓缩蛋白

以低温食用豆粕为原料，公司大豆浓缩蛋白生产的工艺流程如下图所示：

（3）大豆拉丝蛋白

以低温食用豆粕等为原料， 公司大豆拉丝蛋白生产的工艺流程如下图所

示：

3、大豆膳食纤维工艺流程

公司利用大豆分离蛋白加工副产物纤维生产大豆膳食纤维的工艺流程如

下图所示：

4、大豆油生产工艺流程

在毛豆油基础上，公司豆油生产的工艺流程如下图所示：

（六）发行人设立以来主营业务的变化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以大豆蛋白为主要产品的大豆深加工行业深

耕与发展，并伴随公司研发能力的持续提升和生产工艺的逐步改进，不断挖掘

大豆综合利用价值，深耕大豆深加工产业链条，逐步实现了由初级大豆分离蛋

白单一产品向高端大豆分离蛋白、 大豆拉丝蛋白及后续大豆浓缩蛋白产品体

系的跨越，建立了以大豆蛋白为主，涵盖低温食用豆粕、大豆油、大豆膳食纤维

等多元产品的产业链布局，客户服务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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